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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8 年 12 月 13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8 年 12 月 26 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通道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自治县）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

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

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对自治

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和各民族代表的比例，

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侗族公民应占多

数，其他民族应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侗族公民担任主

任或者副主任。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侗族公民应占多数，其他

民族应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县长由侗族公民担任。

第五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中，要尽量配备侗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并且注意配备妇女干部。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有侗

族公民，其他工作人员应尽量配备侗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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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

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

项任务。

第八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

定的公民权利，并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对县内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团结和

民族政策教育，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

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十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

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司法机关应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使

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

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十二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按照法律、政策的规定，帮助在县

内聚居的苗族和瑶族建立民族乡。

苗族乡和瑶族乡的乡长分别由苗族、瑶族公民担任，其他工作

人员要分别尽量配备苗族、瑶族公民。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可以采

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三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

其他法律的规定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

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

情况的，自治机关在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

止执行。

第十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大量培

养各民族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

时，对少数民族可以适当放宽条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从农

村中招收。自治县的职工自然减员缺额由自治县自主补充。

第十六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县的

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安排和管理

经济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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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应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合理调

整产业结构，做到农业、工业、商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十八条 自治县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

加农业投入，稳步发展粮食生产。

第十九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林业。在林业建设中坚持以营林

为基础，搞好封山育林，努力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保护森林资源，

实行计划采伐，禁止乱砍滥伐。

自治县自治机关依法维护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建立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

第二十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

定，自主确定木材流通渠道和经营形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加强草场建设，大力发展草食牲畜。保

护水产资源，发展水产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资金、

税收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鼓

励农民从事各种开发性、专业性生产，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管理和保护

县内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自治县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城乡建设

用地，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林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以及建

材、采矿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水电事业，实行统一规划，分级

办电，鼓励乡（镇）、村、组和个人发展小水电。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可以由自

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分别由县属企业、乡镇企业

或者个人开采。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加强商品网点和集

贸市场建设，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做好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工作。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的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努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外汇留成

方面享受国家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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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鼓励县外的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来

本县投资办企业或者承包经营企业，并提供优惠条件。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自主管理隶属于自治县的企

业，非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随意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

政收入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

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如遇政策调整、企业

隶属关系变更和严重自然灾害等原因，使支出增加或者收入减少

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拨给自治县的民族补助费和县内

机动财力，主要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各项专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建立乡镇一级财政，乡镇财政的管理办

法由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乡发

展经济文化事业，民族乡财政的超收部分可以全留。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决定本

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特点和各种办学形式的需要，确

定小学和中学的人员编制，列入教育事业计划。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有步骤地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大力扫除文盲，不断提高各

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设立民族中学。在民族乡和其他经济困

难居住分散的乡设立公办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应逐步

做到以寄宿为主和以助学金为主。民族中学对民族乡和其他经济

困难居住分散的乡实行定额招生。

自治县以侗族学生为主的初级小学，可以采用汉、侗双语双文

教学。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

会力量兴办各类学校，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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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自治县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工作，不

断提高教师的素质。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推广和应用科

学技术新成果，对有发明创造和有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广播、电

影、电视、体育等文化事业，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历史

文物。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

条件，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和利用，加强疾病防治工作，鼓励

民间医生正当行医。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引进科学技术人

才。对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在

生活福利和子女就业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职工享受民族地区生活补贴。对在民族乡和其他边

远贫困乡工作的职工给予奖励。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实

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六条 十一月十五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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